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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平湖跨境电商产业园配套市政道路泰徳一路新建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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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近 5年（自截标之日起倒

算）同类工程施工业绩 

提供企业近 5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具有代表性的同类工

程施工业绩，不超过 5项，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

中，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

称、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或

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并在时间前面注明“在建”或“竣

工”以体现业绩类别。”；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

排序，超过 5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5项计取，证明材料

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

准。 证明材料： 1.在建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

页）、中标通知书以及体现该项业绩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

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计算有效

期，合同未体现签订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

打包招标工程业绩，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的业绩，若

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

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

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2.已竣工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

（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

（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

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

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

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

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

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

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

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2 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年同类工程 投标人提供近 5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最具代表性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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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经验） 完工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

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

称、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经理任职信息、项目类型、合同金

额、合同签订时间、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佐证材料应按汇

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2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2项

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

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提供施工合同（关键

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

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

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

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

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

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

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

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

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2.若上

述材料中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或合同与竣工验收报

告中项目负责人信息前后不一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3 企业近 5年获得荣誉（获奖） 

要求投标人提供近 5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承担的同类业

绩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奖项（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提供汇总

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

供。 证明材料： 1.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项颁发时间

为准（原件备查）； 2.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计取一个最

高级别奖项； 3.只计取同类业绩工程质量方面或工程整体

综合评价类的奖项。 

4 企业近 3年履约评价 

投标人提供近 3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项目最终履

约情况证明（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

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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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提供合

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履约结果证明等扫描件，以上三

项证明材料缺一不可，如有缺项则该项履约不予认可，以履

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

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

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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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近 5 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同类工程施工业绩 

 

附件 3：企业近 5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在建：填写合同签订时间 

竣工：填写竣工验收时间 

1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

湾区大道工程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 
市政工程 21132.81633 

在建： 

竣工：2021.04.28 

2 

云南安宁产业园区

冶金-先进装备制

造及环保产业园

（东区）及草铺化

工园区（含禄脿片

区）东区基础设施

（一期）工程项目 

安宁工业园区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20322.8818 

在建：2021.11.15 

竣工： 

3 
国际会展中心快速

智慧公交接驳工程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宝安管理局 
市政工程 12492.94557 

在建： 

竣工：2021.01.15 

4 

深圳市模具产业集

聚基地基础及配套

设施建设（二期）

工程-环玉路等七

条道路施工设施工 

深圳市光明新区建

筑工务局 
市政工程 6654.36191 

在建： 

竣工：2022.1.20 

5 

沙井街道寮丰路

（环镇路-宝安大

道）新建工程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

街道办事处 
市政工程 5588.194438 

在建： 

竣工：2022.6.20 

6 

青溪路（莲员西路

至康华路）改造工

程 

中山市代建项目管

理办公室 
市政工程 4160.166266 

在建： 

竣工：2022.9.7 

7 
东莞大道品质提升

工程Ⅰ标 

华润置地（深圳）

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3840.257106 

在建： 

竣工：2022.04.19 

 

提供企业近 5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具有代表性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不超过 5 项，并提供汇总列表

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九章  投标文件格式”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或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并在时间前面注明“在建”或“竣工”以体现业绩

类别。”；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5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5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

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在建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中标通知书以及体现该项业绩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

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计算有效期，合同未体现签订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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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打包招标工程业绩，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

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2.已竣工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

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

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

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

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

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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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湾区大道工程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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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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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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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安宁产业园区冶金-先进装备制造及环保产业园（东区）及草铺化工园区

（含禄脿片区）东区基础设施（一期）工程项目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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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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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会展中心快速智慧公交接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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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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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圳市模具产业集聚基地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二期）工程-环玉路等七条道

路施工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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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 46 - 
 



- 47 - 
 



- 48 -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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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沙井街道寮丰路（环镇路-宝安大道）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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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溪路（莲员西路至康华路）改造工程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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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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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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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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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莞大道品质提升工程Ⅰ标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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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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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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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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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经验） 

1、项目经理—甘艺娜 

1.1、简历表 

附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年同类工程业绩（经验）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甘艺娜 

学历和专业 本科（园艺） 

年龄 43 岁 

注册资格 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 

职称 工程师 

履历 

时间 就职公司 职务 

2018年 7月-至今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就任项目经理一职 

   

   

序

号 
项目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金

额 
合同甲方 

合同签订

时间 

竣工验收时

间 

1 
景祥路（平安路

-金园路）工程 

项目为新建道路，位于观湖街道 

北部地区，西起在建平安路，东

至在建金园路，全长 306.69米 

1044.2

7万元 

深圳市龙

华区建筑

工务署 

2019.6.21 2023.7.6 

2 
松山仔路道路

工程 

改造道路长约 682.57 米。项目

拟对该路现状砼路面机动车道

改造为沥青砼路面，并完善人行

道及雨污水管网等市政设施。 

1444.7

58万元 

深圳市龙

华区建筑

工务署 
2019.6.21 2023.7.12 

3       

 
投标人提供近 5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并提供汇总列

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九章  投标文件格式”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

称、项目经理任职信息、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

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3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3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

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

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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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

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

按一个业绩计。 

2.若上述材料中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或合同与竣工验收报告中项目负责人信息前后不一致的，则

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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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注册建造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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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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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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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社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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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业绩文件 

业绩一、景祥路（平安路-金园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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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二、松山仔路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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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近 5 年获得荣誉（获奖） 

附件 5：企业近 5年获得荣誉（获奖）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等级 备注 

1 
滨海湾新区湾区

大道工程 

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

故乡杯奖 
2022.07 省级 / 

2 

东莞市横沥镇

2015-2017年截

污次支管网工程 

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

故乡杯奖 
2023.08 省级 / 

3 

东引河厚街家具

大道危桥改造工

程 

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

故乡杯奖 
2023.08 省级 / 

 

国际会展中心快

速智慧公交接驳

工程 

广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

明施工示范工地 
2020.10 省级 / 

 
盐田北综合车场

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

构奖 
2021.12 省级 / 

 

要求投标人提供近 5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承担的同类业绩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奖项（不超

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 

1、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项颁发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2、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计取一个最高级别奖项； 

3、只计取同类业绩工程质量方面或工程整体综合评价类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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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滨海湾新区湾区大道工程 

①、第十四届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故乡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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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莞市横沥镇 2015-2017 年截污次支管网工程 

①、第十五届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故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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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引河厚街家具大道危桥改造工程 

①、第十五届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故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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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会展中心快速智慧公交接驳工程 

①、2020 年度广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示范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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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盐田北综合车场工程 

①、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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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 

附件 6：企业近 3年履约评价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履约评价结果 履约评价时间 备注 

1 

龙岗区城市道路交通监

控设施完善工程（施

工） 

优秀 2023年 3月 27日 / 

2 
观澜街道桂花别墅区城

中村综合整治工程 
优秀 2023年 4月 3日 / 

3 
坪山区汇贤路(玉田路-

文慧路)市政工程 
优秀 2025年 2月 10日 / 

 

投标人提供近 3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项目最终履约情况证明（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

标人仅对前 3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关键页、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履约结果证明等扫描件，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

为准。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

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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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岗区城市道路交通监控设施完善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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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澜街道桂花别墅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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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坪山区汇贤路(玉田路-文慧路)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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